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坛教人字〔2017〕28 号

关于转发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评选首批常州市
青年教师英才培养对象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常州市教育局《关于评选首批常州市青年教师英才培养

对象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校将申报材料于 10月 10 日前报

送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（2），联系人：王新梅，联系电话：

82801867，邮箱:rsk009@163.com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
2017 年 9 月 14 日    

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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